附件1：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负面行为清单

承销商在撰写和出具投资价值研究报告过程中不得出现以下情形：
一、参与撰写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所有人员均没有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为证券分析师，或承销商不具有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二、承销商撰写和出具投资价值研究报告不客观、不审慎、不独立。
三、证券分析师路演推介内容超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及其他已公开信息范围。
四、证券分析师考核制度中未剔除利益冲突部门和人员，将外部评选结果纳入证券分析师薪酬激励的指标。
五、证券分析师及承销商违反静默期要求。
六、在投资价值研究报告内容方面：
（一）行业分析中，缺乏定量分析，主观夸大行业空间和增速；
（二）公司分析中，未充分考虑影响公司发展的政策因素；
（三）盈利预测分析中，缺乏客观性和审慎性，对核心假设缺乏合理论证，公司未来的资产负债、利润、现金流量等预估值与基本面相悖；
（四）采用相对估值法的，估值模型未能客观选取可比公司，选取的可比公司依据不充分；
（五）采用绝对估值法的，估值模型假设条件、主要参数及选择依据不合理、不充分、不完整，估值参数过于乐观；主要测算过程缺失；在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同一承销商采用的可比估值参数存在重大差异； 
（六）引用的数据来源不具有权威性，未注明出处；
（七）报告内容不完整，存在计算错误；
（八）风险提示方面，缺少对所披露风险因素的定量分析，未说明发行人经营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未说明如果盈利预测的假设条件不成立对公司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对估值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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